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经济学院［2009］9号
2009级经济学院主修专业确认工作细则
各系、各研究所（中心）、各部门：
2009级经济学院主修专业确认工作由经济学院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负责进行。按照浙大发本【2008】81号《浙江大学本科学生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实施办法》执行。

1、 学院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
组  长：顾国达  张荣祥
副组长：顾卫俊
成  员：叶建亮  俞洁芳  陆菁  周夏飞  卢军霞

2、 各专业接收要求和前置课程修读要求
1. 全日制2009级在校本科生；

2. 思想政治素质优良，在校期间没有违法违纪行为；

3. 有较好的学习能力，按照教学计划完成相关课程学习，第一学年所修学分≥40学分；
4. 课程修读要求①微观经济学（甲）必修；②微积分Ⅰ、微积分Ⅱ、线性代数三门课程中选修两门。
3、 主修专业确认容量安排
1． 经济学专业30名；

2． 金融学专业80名（不含李志文商学班名额）；

3． 财政学专业30名；
4．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60名；

5． 电子商务专业30名。

四、
主修专业确认工作的程序
1． 学生本人在学校规定时间内递交申请；

2． 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审核资格；

3． 申请人数超过容量的专业组织考核；

4． 确认结果予以公示；

5． 上报学校。
本细则由经济学院本科生教育科负责解释。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2009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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